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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法院第一个财务年度预算 

草案工作组 

2001年 9月 24日至 10月 5日,纽约 

第一部分 

提议的结构和行政安排 
 
 

  协调员提出的关于 PCNICC/2001/WGFYB/L.1 号文件的文件 
 
 

 一. 法院所在地 
 

1. 法院设在荷兰海牙 规约 第三条第一款 东道国已找到一个地点作为法

院永久房地 在建造这些房地之前 必须作出临时安排 荷兰政府已经宣布 将

从法院设立之日起提供临时房地 临时房地为现有的一栋大楼 有足够的空间可

以满足开办需要 也可以供法院在其范围内扩大活动 这一房地地处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对面
1
 拘留设施将在另一地点提供  

 二. 房地的需要 
 

2. 在开办阶段 临时房地将容纳法院的以下需要  

 (a) 院长会议 包括院长和第一及第二副院长 第三十八条第三款 及其工

作人员  

 (b) 上诉庭 审判庭和预审庭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 即另外 15 名法官及其

工作人员的办公场地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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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供上诉分庭 审判分庭和预审分庭使用的一间审判室  

 (d) 检察官办公室  

 (e) 书记官处  

 (f) 单独设置的拘留设施  

3.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经验表明 应适当考虑到必须确保检察官办公室

所在的房舍与法院其他部分分开
2
 不过 必须考虑到法院的特殊需要 如果需

要 荷兰政府提供的临时房地将可以在所提供的房地内将检察官办公室的房舍与

法院其他部分分开  

4. 除了上述房地之外 还需要按照 财务条例和细则 草案为缔约国大会最初

的会议 规约 第一百一十二条 主席团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款(a)项 法

院开幕会议 大会任何特别会议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六款 以及大会预算和财务

委员会的会议提供适当房地  

 三. 缔约国大会 
 

5. 规约 规定缔约国大会可以在法院所在地或联合国总部举行 第一百一十

二条第六款 假设缔约国大会第一年可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荷兰政

府表示愿意为缔约国大会最初的会议提供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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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缔约国大会第一届会议至少将有 60个缔约国的代表出席 这些代表可以有

副代表和顾问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 规约 没有规定缔约国代表团的最

多人数 考虑到第一届会议的重要性 可以假设每一个代表团将至少由三人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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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外 已经签署 规约 或 最后文件 的国家可以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缔约

国大会的会议 规约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 目前有 139个国家签署了 规

约 有 144 个国家签署了 最后文件 规约 没有规定观察员代表团的组成

和人数 因此 预备委员会可以予以讨论 而且 其他观察员也需要空间  

8. 缔约国大会以联合国大会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为其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十款 大会每年只能举行一届常会 但 规约 规定 可

以根据情况需要举行特别会议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六款 大会可以举行特别会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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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除其他外 从检察官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中 第四十二条第四款 选出一名

副检察官 并批准书记官长拟订的工作人员条例 第四十四条第三款 召开这

样一届特别会议还会涉及行政 组织和财务问题 在第一年举行的特别会议也可

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9. 财务条例和细则草案附录一设想 考虑到 罗马规约 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

款(b)和(d)项和第四款的规定 缔约国大会将设立一个预算和财务委员会 该委

员会将由 12 名成员组成 委员会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该机构第一年将在纽

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四. 大会主席团 
 

10. 规约 规定 大会主席团视需要随时召开会议 但至少以每年开会一次 第

一百一十二条第三款(c)项 主席团会议第一年也可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11. 主席团将由大会选出的 21 名成员组成 同上 第三款(a)项 预计在第一

年 主席团将举行几次会议讨论组织事项 主席团会议将需要有关的房地安排

并将需要法官 检察官和书记官长的旅费和相关开支 规约 没有规定主席团

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 在分摊所需资源时 必须考虑到主席团的代表性 同上

第三款(b)项 及其组成情况  

12. 荷兰政府也表示愿意向主席团最初的会议提供经费
5
 

 五. 法院开幕会议 
 

13. 18 名法官和检察官在当选后即应宣誓 规约 第四十五条 举行宣誓的会

议也可用于由法官选举法院院长会议 法官还可以在这次会议上确定各庭和分庭

的人选 因此 应为法院开幕会议作出适当的房地安排  

14. 开幕会议将在海牙举行 荷兰政府已承诺为这次会议提供全部经费  

15. 开幕会议需要 18名法官和检察官的双程交通安排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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